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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主席欢迎各委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交通及运输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第1项： 通过会议议程

2. 主席表示会议议程曾作出修订，并已呈枱供委员参阅。

3. 委员会通过经修订的会议议程。


	第2项：通过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交运会第二次会议纪录

4. 主席表示在会前收到陈浩濂议员及郑丽琼议员对会议纪录的修订，秘书处已把修订建议夹附第三批文件及呈枱供各委员参阅。

5. 委员会通过经修订的第二次会议纪录。


	第3项：主席报告

6. 主席表示，就主要小型交通改善项目及其时间表(截至本年三月中)，秘书处已于会前将有关报告转交各位委员参阅，秘书处未有收到委员的意见。

7. 主席表示，跟进第二次会议的讨论，他于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联同几位交运会委员与运输署及警务处代表实地视察域多利皇后街的交通情况，当天观察到的交通问题已呈枱供各位参阅，并已要求有关部门跟进。



	第4项：常设事项(i)—中环湾仔绕道和东区走廊连接路中环交汇处
工程(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16/2016号)
(下午2时31分至2时36分)

8. 路政署高级工程师/中环湾仔绕道3周振邦先生简报中环交汇处过去六个月进行了的工程，例如建造连接隧道西面出入口的地面道路及扩阔行车天桥。现时天桥的主体结构已完成，中环交汇处亦已进入最后施工阶段。未来六个月路政署会继续进行余下的工程，包括建造民光街、民照街及金融街一带的接驳道路，路政署预期这些工程会于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完成。

9. 梁景裕委员询问，虽然中环湾仔绕道东面工程受阻，但如西面的工程能按时完成，路政署是否能局部开放中环湾仔绕道供公众使用。
10. 路政署高级工程师1/中环湾仔绕道梁瀚云先生表示，路政署曾于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就局部开放中环湾仔绕道的建议提供书面回复，经研究后，局部开放的建议并不可行，因多项机电缆线设施包括通风系统、照明系统及消防系统都须经由「湾仔发展计划第二期」工程范围内受延误影响的绕道隧道管道接驳至位于北角油街的拟建行政大楼，作中央管控和监察。勉强于受影响的管道内铺设临时机电设施，将影响隧道运作和行车安全。

11. 委员没有其他提问。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5项：
常设事项(ii) —配合西港岛线通车的公共交通服务重组计划

2016-2017年度中西区巴士路线计划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9/2016号（修订）)
(下午2时37分至4时36分)

12. 主席建议将路线分批检视，如委员有意见及提问可逐一讨论。

提升服务项目(港岛区路线)

13. 高级运输主任/巴士发展(港岛)1蔡绮琳女士表示，为配合城巴第12号线缩减班次的方案，城巴第12M号线将会以一部双层巴士替代一部单层巴士行走。

14. 杨学明议员表示，12M号线的载客量已饱和，他建议协调12A及12M的巴士以提升服务。 

15. 新巴城巴策划及车务编排经理黄汉中先生表示，12M号线其中一部单层巴士会以双层巴士替代，将可增加载客量。而12M号线和12A号线在半山服务地区并不相同，因此协调班次并不能解决12M号线载客量饱和的问题。

提升服务项目(过海隧道路线)

16. 蔡绮琳女士简介路线如下：

(a) 城巴第NA11号线：建议增设第NA11号线来往北角渡轮码头及机场。

(b) 城巴第E11A号线：当有关路线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务的指引，巴士公司将安排调配车辆以增加班次。

(c) 九巴第373及673号线：巴士公司将调拨资源以加强978及673号线的服务，及将港岛总站由中环码头迁往香港站，上午及下午班次均绕经康乐园。而星期六的服务将调整为上午及下午各开两班，并加强673号线为全日服务，将其总站迁往香港站。

(d) 九巴第373(978A)号线：当有关路线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务的指引，巴士公司将安排调配车辆以增加978A号线一个班次，并加强978及978B号线的服务。

(e) 城巴/九巴第681P号线：于上午繁忙时段将两班第681P号线改经青沙公路及西区海底隧道往金钟，该两班车更改路线编号为981P。而于下午繁忙时段亦增设两班特别班次取道西区海底隧道及青沙公路由金钟往耀安，同样命名为981P。

(f) 九巴第934(934A)号线：建议增加第934A号线一个上午繁忙时段的班次及新增两个下午繁忙时段的班次。

(g) 九巴第960(960P)号线：配合乘客需求，建议增加上午繁忙时段特别班次，由洪水桥往湾仔北的特别班次由四班增至六班。

(h) 城巴第967号线：往金钟方向的班次，改经西消防街。

(i) 城巴第969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班次，改经西消防街。

(j) 九巴/新巴第980X号线：建议增设第980X号线，经西隧往返乌溪沙及金钟，提供特快过海服务。

(k) 城巴/九巴第982X号线：当有关路线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务的指引，巴士公司将安排调配车辆以增加班次。

(l) 九巴第603(603P)号线：建议延长第603P号线的起点至中环渡轮码头，并改经马师道及鸿兴道，不经铜锣湾直接经东区走廊前往蓝田。

(m) 九巴/新巴第905及905P号线：建议由第905号线调配巴士资源，增设特别班次第905P号线往湾仔港湾道。

(n) 九巴/新巴第948号线：建议延长星期六往港岛方向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六下午回程、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上午及下午时段单向服务。同时建议修改新增服务时段往港岛的行车路线，以服务更多青衣区的居民。

(o) 城巴/九巴第982X号线：当有关路线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务的指引，巴士公司将安排调配车辆以增加班次。

(p) 城巴第E11S号线：当有关路线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务的指引，巴士公司将安排调配车辆以增加班次。

(q) 城巴第962E号线：增设两班第962号线的特别班次来往扫管笏及太古/鲗鱼涌，路线编号为962E。

17. 各委员就以上路线的发言重点如下：

(a) 梁景裕委员请运输署扩阔NA11号线的服务范围至港岛西区。此外，他询问为何巴士公司有资源增加673号线，而新增的路线会否加重中环的路面负荷。他亦希望巴士公司尽快将行经东隧及大老山隧道的巴士改行西隧及尖山隧道到北区，因现时观塘的交通已不胜负荷，令在中区及湾仔工作的市民需两个小时才能返回北区。

(b) 叶锦龙委员询问，为何不延长A11号线的服务时间，而要增设车费较贵的NA11号线。另外，他询问由905号线调配巴士资源至905P号线，会否令服务弥敦道的905号线巴士减少。

(c) 杨学明议员询问，为何新增两班905P号线后，905号线的服务水平由五至十二分钟变为七至十二分钟一班，他询问是否可维持905号线五至十二分钟的服务水平。

(d) 主席同意杨学明议员的意见，因现时有市民认为905号线的候车时间太长，如905号线的班次时间延长至七至十二分钟一班，将进一步影响服务水平。他询问可否保持在五分钟一班。

18. 黄汉中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a) 深夜A12号线已能服务北角及西区的居民，而NA11号线作为通宵路线已可覆盖港岛区的主要地点，他备悉扩阔服务至西区的建议。

(b) NA11号线会于大约凌晨一时及凌晨四时许开出，属于通宵路线的服务时间。

(c) 905号线的改动只涉及上午繁忙时间由荔枝角开出的两班班次，巴士公司选择抽调该线资源以开设905P号线，以便现时在大角咀一带使用905号线的市民毋须行至奥海城便可直接乘坐905P号线巴士前往西区，经评估后，暂时亦毋须增加905号线的资源。至于在湾仔开出的班次则不受影响。巴士公司会在落实方案后再评估实际需要，他备悉将服务增至五分钟一班的意见。

19. 九巴襄理(策划及发展)黄秀娟女士回复，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来往上水及中环的乘客量，并会留意东隧塞车影响巴士服务的情况。

巴士服务重整安排项目(港岛区路线)

20. 蔡绮琳女士简介路线如下：

(a) 新巴第3A号线：建议改为只于上课日服务及调整开出时间。

(b) 城巴第5X号线：建议往坚尼地城方向班次经过近修顿球场的一段轩尼诗道后，改经卢押道、告士打道、夏悫道及干诺道中。

(c) 城巴第12号线：建议因应乘客量偏低而缩减班次。

(d) 新巴第13号线：建议因应乘客量偏低而缩减班次。

(e) 新巴第18X号线：建议延长至小西湾，及改经筲箕湾至北角间的一段东区走廊，不经筲箕湾道及英皇道，并于太古城和筲箕湾设站。

(f) 新巴第23及23B号线：建议调整第23号线班次以配合第23B号线延长至蒲飞路；第23B号线则延长至蒲飞路，来回方向改经怡和街，不经礼顿道，并改为只于星期一至五的上课日提供服务，取消上午八时五十五分由宝马山开出的班次及于下午由柏道开出的班次，并以三部双层巴士替代三部单层巴士行走。

(g) 新巴第30X号线：建议调整上午繁忙时段的班次。

(h) 城巴第40及40M号线：建议第40号线改为提供单向服务由华富(北)开出往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不经置富道，并调整其服务时间及班次。而第40M号线的总站由金钟(政府总部)迁移至湾仔北临时公共运输交汇处，来回方向均绕经置富道。而往华富(北)方向的行车路线，改由湾仔北临时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经轩尼诗道及金钟道后，由红棉路前往坚道，不经皇后大道中、德己立街及摆花街，并调整其服务时间及班次。

(i) 城巴第43M号线：建议缩短路线至往来田湾村及坚尼地城(西祥街)，及因应乘客量偏低，全线使用单层巴士行走。

21. 各委员就以上路线的发言重点如下：

(a) 主席表示，纵然行车时间或可缩短，但他反对5X号线及18X号线的改道建议，令市民不能在原来路线的车站上落。

(b) 陈学锋议员表示，他反对削减3A号线的班次，因现时54M小巴改道后，削减3A号线会令摩星岭道圣嘉勒女书院一带完全没有巴士服务。他亦反对5X号线的改道建议，因不少市民在中环的中国银行总行至渣打银行总行一带下班使用该路线回西区，更改路线会迫使该批市民只能使用地铁，对此他有保留。他亦指出，很多居民反对43M号线的改动令石塘咀居民没有车辆前往南区，此外，他请运输署尽快将坚尼地城地铁站外的43M巴士站迁至近地铁站口。

(c) 陈捷贵议员反对削减13号线班次，因港铁西延后对半山居民没有益处，巴士公司更应该增加班次接驳上半山与下半山的服务，这亦是13号线的作用。现时专线小巴45A号线经常满座，正正反映了半山居民对接驳地铁的交通需求。他亦希望13号线延长路线至上环，使区内的交通接驳更为完善，以服务整个中西区的市民。他赞同23B号线延长至蒲飞路，但不同意削减23号线的班次，并反对40号线缩减服务时间。

(d) 萧嘉怡议员表示，港铁西延后，中半山居民并没有因此受惠。她反对40号线缩减服务时间至晚上七时，因七时以后仍有很多下班及下课的市民，或到玛丽医院探访后回家的市民需使用该路线。另外，她希望可将12号线或13号线延长路线至上环信德中心或林士街，她同时反对削减12号线及13号线的班次。此外，半山居民只能使用103号线过海，但该路线在铜锣湾绕行多处，她希望巴士公司调整103号线的路线以提升此路线的吸引力。

(e) 杨开永议员表示，43M号线在西坚尼地城的路线有改善，但对西营盘居民却会构成不便，他反对削减43M号线的班次。此外，他同意陈学锋议员的意见，应将坚尼地城地铁站外的43M巴士站迁往接近地铁站口，并建议在石山街增加中途站。

(f) 杨学明议员表示，他反对削减3A号线的班次，亦反对18X号线更改路线并延长至小西湾，令路线加价及班次变疏落，并影响西区到鲗鱼涌上班的市民不能乘搭此路线。他亦反对削减23号线班次，因有学生反映在下午三时十五分到四时十五分未能登车，他希望巴士公司增加该段时间的班次。他赞同萧嘉怡议员就40号线提出的反对意见，并反对修改43M号线，他建设应回复M47号线或延伸43M号线至山道，以服务石塘咀的市民。

(g) 吴兆康议员对巴士公司削减多条路线的班次表示非常不满，包括12、13、23、23B及40号线。他指出，等巴士时间越长，市民便越少乘坐，巴士公司便以此为理据减少甚至取消服务。他反对40号线缩减服务时间至晚上七时，因晚上七时后仍有很多市民使用该路线。他亦要求12号线或13号线延长路线至上环，以满足半山居民到上环的需求。港铁西延后，半山坚道及罗便臣道的居民并没有因此受惠，但半山的巴士服务却遭削减，就此半山居民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巴士专营权除保障巴士公司的盈利，巴士公司亦有责任保留没有盈利的路线以满足市民的需要。他询问，如今天交运会通过动议反对削减巴士服务，运输署及巴士公司会否继续削减巴士服务。

(h) 许智峰议员表示，巴士路线重组方案只是巴士公司赚尽的方案，牺牲了市民的利益。他指出，12号线及13号线削减班次后，市民需候车半小时并不合理，并且完全忽略居民的需要。他认同其他议员提出，12号线或13号线应延伸服务至上环。此外，他反对40号线缩减服务时间。

(i) 卢懿杏议员表示，她赞同其他议员的意见。另外，她询问为何A12号线在早上的繁忙时间是20至60分钟一班，并指出早上繁忙时间A12在水街已满座，如班次不够密，居民只能乘坐车费昂贵的18X号线。居民认为18X号线应保持原有路线及车费以服务西营盘及石塘咀的街坊。她赞同陈学锋议员反对5X号线的改道建议，并希望能加设高乐花园的中途站以服务西营盘的居民。

(j) 梁景裕委员表示，他对个别路线与其他委员持不同意见。他支持5X号线及18X号线的调整方案，因现时这两条路线的竞争力很低，乘客量少，他支持5X号线削减金钟的中途站，以改善路线的竞争力。他指出，18X号线延长至小西湾及只停大站的快线服务是创新的建议，有一定吸引力，但实行此方案时，巴士公司应补充繁忙时间由西区至鲗鱼涌及太古坊一带的替代服务以满足上班市民的需要。此外，他赞同简化43M号线在坚尼地城的路线，但他认为如能节省行车时间，便不应缩减班次，甚至应该加密班次，将中途站移近坚尼地城地铁站出口，吸引更多市民乘搭。

(k) 叶锦龙委员指出，M47号线原先服务华富至金钟，但改为43M号线后，服务进一步由石塘咀缩短至坚尼地城，令石塘咀及西环二万多位市民不能使用此路线。他指出，运输署不应只为巴士公司的盈利服务，而要考虑市民乘车便利。他亦指出，市民乘坐18X号线由坚尼地城到湾仔要付九元车费，这对短途的乘客并不公平。另外，他询问5X号线在调整路线后，会否在金钟海富中心外设中途站。

(l) 伍凯欣委员表示，港铁西延后，半山居民并没有因此受惠，但半山的巴士服务却不断遭削减，就此她表示极度不满。她指出，12号线及13号线削减班次后，市民需候车半小时并不合理，并会减少市民使用12号线及13号线，变相削减巴士公司的盈利，因此她不理解为何巴士公司有此建议。此外，她建议12号线或13号线应延伸服务至上环，并请运输署试车，提供客观的数据研究是否可延长服务至上环。她亦反对40号线缩减服务时间至晚上七时，因40号线是服务罗便臣道的主要路线，而改为单向的建议将减少居民乘车的选择。

(m) 李志恒议员赞同将18X号线延伸至小西湾，但由于原有的18X号线亦有一定乘客需求，因此他建议将18X号线部分时间行走原有路线，或将其分为两条路线，以满足乘客的实际需求。

22. 蔡绮琳女士回应重点如下：

(a) 为配合第5X号线服务的改动，巴士公司会新增城巴第5B号线与第5X号线的转乘优惠，乘客可乘坐第5B号线转乘第5X号线前往目的地。

(b) 由于在西区坚尼地城「连接城西道至士美菲路试验计划-第二阶段」的交通改道措施将于今年第三季实施，故此运输署已就早前提交的｢2016-2017年度巴士路线计划｣当中的城巴第43M号线的方案提供了补充资料，供委员参阅。城巴第43M号线的方案在西区的行车路线调整至经西祥街，而该方案亦建议在石山街近坚尼地城地铁站增设中途站，方便乘客转乘地铁。

23. 黄汉中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a) 现时5X号线西行方向近八成的乘客都在铜锣湾和湾仔上车，通过现时建议的改动，可令大部分西行的乘客受惠。而改动后，在中环交易广场对面的中途站将会保留供中环的乘客使用。在此方案下，5X号线并不会在金钟海富中心设中途站，因加设此站会令巴士需取道琳宝径返回干诺道中，增加不少行车时间，违背缩短行车时间的原意。就高乐花园增加中途站的建议，由于18P号线已在高乐花园设有中途站，因此巴士公司不会在相同位置增加5X号线的中途站，避免角色重叠。

(b) 18X号线现时的路线与港铁完全重迭，在一五年六月，其客量较港岛线西延前已下跌超过一半，为避免取消路线，巴士公司建议加快18X号线的行车时间，及将路线延伸至没有地铁覆盖的地区如小西湾，以期增加此路线的客量。

(c) 现时13号线接近一半的乘客是来往中环至坚道、柏道及般咸道一带，他们同时可利用12M及12号线前往相同的地方，而乘坐13号线到旭龢道的乘客并不多。而巴士公司曾在两年前增加12号线的车辆及扩大服务范围至摆花街一带，但其载客量并没有改善。就13、12M及12号线来往中环摆花街及半山的巴士服务，在重组方案下整体而言现时大约八成的班次将予维持，加上12M号线的其中一辆巴士会由单层转为双层，因此对乘客的影响十分轻微。就延长12或13号线至上环的建议，巴士公司曾评估此改动可带来的乘客量并不足以维持运作，因以往3B号线由毕打街至上环一段的乘客只占总乘客量一成多，而12及13号线在半山服务的范围较3B号线小，因此巴士公司预计12或13号线由毕打街至上环路段的乘客数目比3B号线更少。

(d) 就有意见反对减少23号线的班次，他指出，在蒲飞路及怡和街之间，23B及23号线的路线完全相同，因此将来23号线的乘客亦可使用23B号线，故整体而言，由西半山至铜锣湾的服务水平将与现时相若。

(e) 现时40号线在晚上七时后至尾班车时段的使用量较低，由华富及薄扶林一带回半山柏道及罗便臣道只有四十一位乘客，重组后，该批乘客可改乘以40M号线转乘12M号线的安排返回该处。而同一时段由柏道及罗便臣道至金钟及湾仔只有约110位乘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到金钟为止，该批乘客在重组后亦可选乘12M号线，而到湾仔的乘客可在金钟选用930号线转乘优惠到湾仔北，或直接在半山选乘23号线。

(f) 自港铁西港岛线通车后，乘客的乘车模式转变，不少以往在中环乘坐3A号线到摩星岭的乘客，现已改为在坚尼地城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到摩星岭，现时早上两班由中环至摩星岭的3A号线，每班班次只有约三十五位乘客，因此即使合并两班班次仍有足够座位载客。而放学时间摩星岭开出三班班次在摩星岭的使用量，三时十五分的班次近乎没有乘客，三时五十分的班次约有七十位乘客，而四时十五分的只有约十位乘客，由于乘客量不足以维持服务，因此巴士公司只会保留三时五十分的班次。

(g) 43M号线在重整路线后只影响山道的中途站，其他服务范围并不受影响。对于有建议将车站移近地铁站，他指出新的石山街车站距离坚尼地城地铁站B出口只有约二十米，将会更方便乘客转乘地铁。

(h) A12号线现时维持二十至二十五分钟一班，但由于早上抵港航班较疏落，加上自从西港岛线通车后，由西区至东区的巴士需求减少，因此建议调整A12号线的班次水平。由于上午繁忙时间的定义是七时至十时，建议中上午九时前A12号线每小时开出一班，而上午九时后会变回二十至二十五分钟一班，因此附表上列出上午繁忙时间的班次为二十至六十分钟一班。

(i) 就103号线的改善建议，他指出巴士公司已将103P号线的第二班班次提早开出，但客量并无改善，可见半山乘客对103号线的需求很低。

24. 主席就以上路线开放第二轮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杨学明议员指出，巴士公司将18X号线延伸至小西湾，但又表示A12号线由西区至东区的服务需求下降，这说法互相矛盾。他认为18X号线九元车资过高，并不能接受。此外，他认为A12号线班次每小时一班并不足够，以早上抵港航班疏落为由而减少班次的解释亦牵强。另外，他指出早上八时半有一特别班次的10号线于均益三期开出，驶至东边街才载客，他建议该班次应于均益三期便开始载客以服务早上上班的居民。

(b) 陈学锋议员表示，相信巴士公司3A号线的数字是西港岛线通车前，当时54M行走坚尼地城到域多利道及摩星岭道到玛丽医院，后来便没有再经摩星岭道。如现时3A号线亦不行走，摩星岭道便只剩下下山的54号线，但54号线经常满座，在摩星岭道的居民只能坐的士，而圣嘉勒女书院的学生走路半小时至坚尼地城亦不安全，因此他反对缩减3A号线。

(c) 陈捷贵议员不同意巴士公司以3B号线乘客的乘车模式来评估13号线到上环的乘客量，因3B号线蒲飞路的乘客可选乘其他巴士到上环。他认为半山居民有到上环的需要，请巴士公司再次研究延长13号线到上环。

(d) 萧嘉怡议员不赞同因乘客量不足而否定延长12或13号线到上环，此外，她认为缩减班次令一至两成乘客受影响亦不是一个少数目，加上候车时间变得很长，因此她反对缩减12及13号线的班次，并要求巴士公司先试行延伸路线至上环，然后再评估可行性。此外，她认为巴士公司提供40号线在晚上七时后的乘客数目并不少，巴士公司应将部分盈利补贴没有铁路覆盖的范围以满足市民需要。

(e) 吴兆康议员重申，巴士公司的专营权要求巴士提供服务予市民。他询问运输署，在今天讨论后，会否运用权力阻止巴士公司削减服务，使巴士公司履行专营权中的责任，及回应市民对运输署及巴士公司的期望。

(f) 叶锦龙委员指出，巴士公司应考虑如何让太古广场及中银总行一带上班的市民有机会乘坐5X号线。而43M号线调整后不能覆盖石塘咀，他认为这对需要来往华富与西营盘或石塘咀的市民不公平。他亦重申，18X号线的车费太贵。

(g) 主席指出，在居民大会上不少市民反映他们需要乘坐43M号线来往石塘咀及南区，因此他对是项调整表示反对。他总结，各议员对上述十一条港岛路线都有不少反对意见，因此他会去信运输署署长，表达议员反对的意见。他亦不同意因部份区域已有铁路覆盖便删除巴士服务，并指出铁路和巴士提供两种不同的服务，应相辅相乘，互相协调。

25. 蔡绮琳女士回应，运输署正就「2016-2017年度巴士路线计划」中的各项建议咨询各相关区议会。在聆听各委员会的意见后，运输署会一并与巴士公司检讨各项建议的细节。

巴士服务重整安排项目(过海隧道路线)

26. 蔡绮琳女士简介路线如下：

(a) 城巴第A12号线：因应乘客量偏低，建议调整早上繁忙时间由机场开出的班次至20-60分钟一班。

(b) 九巴/新巴第111(111P)号线：建议调整第111P号线的行车路线，不再行经彩虹道，以节省行车时间。

(c) 九巴/城巴第621号线及九巴/新巴第641号线：因应乘客量偏低，建议合并第621及641号线于星期一至五下午繁忙时间往九龙方向之服务。

(d) 九巴/新巴第692P号线：因应乘客量持续偏低，建议调整星期一至五服务为上午两班，星期六取消服务。

(e) 九巴/新巴第914号线：因应乘客量偏低，建议第914号线调整班次，并同时调整第914及914X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行车路线，改经西贡街而不经佐敦道，以节省行车时间。

(f) 城巴第930及930X号线：第930号线在第930X号线提供服务期间，于荃湾的终点站改为荃湾西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往湾仔方向的班次会改经大河道与联仁街之间的一段杨屋道，并会调整往湾仔方向的班次服务时间。而第930X号线则建议来回方向延长服务时间及每天提供服务。同时，该路线往湾仔北方向的班次于湾仔改经港湾道及杜老志道，来回方向的班次于荃湾改经沙咀道和联仁街。

(g) 新巴第970X及971号线：取消由田湾开出的第970X号线特别班次以配合第971号线总站迁往田湾，而第971号线将缩短路线至田湾村。

(h) 九巴/新巴第904号线：建议在深水埗的总站由荔枝角巴士总站迁往深水埗(钦州街)巴士总站，并调整行车路线，往港岛方向改经西九龙走廊，往深水埗方向改经荔枝角道，同时调整服务时间。

27. 各委员就以上路线的发言重点如下：

(a) 主席表示，他收到部分市民的意见指904号线的改动为他们构成不便，因部分市民需乘车到荔枝角巴士总站。此外，他指出以上十一条过海路线共削减十二架车辆。他请运输署在削减路线之余亦应考虑增加新的路线，例如行走西隧到新界西及九龙东的路线，现在运输署只削减路线及班次，对中西区居民并不公平。

(b) 杨开永议员表示，在居民咨询会上，不少市民反映904号线需候车半小时甚至一小时，脱班情况严重，因此他反对削减904号线班次的安排。

(c) 杨学明议员表示，在居民咨询会上，市民反映971号线缩短行车路线却维持相同的班次是取巧的做法，他认为在车辆数目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班次应该更为频密。同样情况亦适用于904号线，现时904号线脱班严重，但缩短行车路线后却要削减班次，情况并不理想。

(d) 梁景裕委员表示，在西港岛线通车后，904号线的乘客量下降，他建议巴士公司在变更路线时可考虑不在九龙设总站，将904号线变为特快的循环线运作，在西隧后到东京街到西廊再回旺角，或延伸路线至美孚，并与905号线互相提供转乘及分流的安排。

(e) 叶锦龙委员表示，巴士公司一方面削减A12号线，但另一方面将车资昂贵的18X号线延伸至小西湾是自相矛盾。他亦反对将904号线缩短至深水埗，纵然乘客可于西隧出口转乘905号线，但905号线在上班繁忙时间经常满座，转乘并不可行。此外，他亦指出不少市民反对970X和971号线的调整。

(f) 陈学锋议员对缩短904号线的路线及削减班次表示强烈反对，他指出现时904号线脱班严重，每次皆需候车三十至五十分钟。

28. 蔡绮琳女士回应，就委员对第904号线现时班次安排方面的意见，运输署会与巴士公司作适当跟进。她亦备悉委员对该路线调整方案的意见，并会与巴士公司一并检视及作适当考虑。

29. 黄汉中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a) 他同意主席所述，巴士和铁路所提供的服务对象并不相同，但巴士公司亦需平衡乘客的利益及巴士公司作为营办商需维持的营办效率，因应市场变动而作出调整。

(b) 就缩短904号线的建议，他表示超过七成半的乘客皆以太子或深水埗为目的地，只有约两成乘客会到长沙湾或荔枝角，巴士公司已为该批乘客提供905号线的转乘优惠，加上905号线班次频密，适合作为接驳路线。就有意见指905号线满座的情况对转乘乘客不便，他指出由于905号线本身不少乘客在通过西隧后在较接近该处的车站均已下车，因此他相信对于904号线转乘的乘客并不构成困难。

(c) 他指出，缩短971号线后并没有增加班次，是藉此提高该路线的班次稳定性。

(d) 他指出A12号线由北角到柴湾是采用一般各站停车的慢线形式行车，与18X号线提供的点对点快线服务并不相同，因此两者重组的理念并没有互相矛盾。他补充，早上繁忙时间班次的变更只影响由机场出发的班次，由港岛出发的班次并不受影响。此外，其他A线巴士早上在机场出发的使用率均偏低，部分路线甚至到早上大约九时后才开始提供服务。

(e) 巴士公司职员曾在下午三时半至四时半到摩星岭实地视察，在学校门口共有五位乘客及六架专线小巴54号线经过，当中只有其中一班小巴满座令乘客未能登车。因此现时巴士的调整方案已兼顾与小巴的配合。

30. 主席总结，他请运输署与巴士公司考虑各委员的意见，并于下次交运会前提交商讨结果。此外，他将去信运输署，表达委员对巴士计划的反对意见及不满，因当中有许多问题由两年前已开始累积，他不希望民怨爆发，并请运输署给予确实回复。

31. 蔡绮琳女士回应，运输署仍在就「2016-2017年度巴士路线计划」的方案咨询各相关区议会。运输署已备悉各委员的意见，并会与巴士公司一并商讨。运输署会继续与相关区议会保持沟通。

32. 主席表示，文件共收到四项动议，四项动议皆分别有修订动议及再修订动议。根据议事规则，如果有再修订动议，会先表决再修订动议，除非再修订动议不获通过，才会表决修订动议及原动议。他请各委员就四项动议逐一进行表决。

第一项动议
33. 主席请委员就再修订动议一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再修订动议一不获得通过。

	再修订动议一：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城巴40号巴士服务时间在晚上七时后停止服务，反对削减晚上七时后没有40号巴士服务半山，要求维持现有的服务。
(由伍凯欣委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及许智峰议员和议)



(7票赞成：甘乃威议员，郑丽琼议员(授权甘乃威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梁景裕委员，叶锦龙委员，伍凯欣委员)

(12票反对：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卢懿杏议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弃权)

34. 主席请委员就修订动议一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修订动议一获得通过。

	修订动议一：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缩减40号巴士服务时间由上午6时到晚上7时，要求维持现有服务时间，确保半山区居民夜间仍有适度的巴士服务。
(由萧嘉怡议员提出，杨学明议员和议)



(15票赞成：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卢懿杏议员，梁景裕委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反对)

(0票弃权)

第二项动议
35. 主席请委员就再修订动议二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再修订动议二不获通过。

	再修订动议二：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城巴缩减12号巴士服务由3架减为2架车辆服务半山居民，要求维持原有3架车辆的12号巴士服务半山居民，令等候12号巴士时间少于30分钟。
(由伍凯欣委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及许智峰议员和议)



(6票赞成：甘乃威议员，郑丽琼议员(授权甘乃威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叶锦龙委员，伍凯欣委员)

(12票反对：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卢懿杏议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1票弃权：梁景裕委员)

36. 主席请委员就修订动议二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修订动议二获得通过。

	修订动议二：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缩减12号巴士服务由3架车辆减为2架车辆，要求维持现有车辆服务，确保半山区居民仍有适度的巴士服务。
(由萧嘉怡议员提出，杨学明议员和议)



(15票赞成：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卢懿杏议员，梁景裕委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反对)

(0票弃权)

第三项动议
37. 主席请委员就再修订动议三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再修订动议三不获通过。

	再修订动议三：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缩减新巴13号巴士服务由5架车辆减为4架车辆，要求维持原有5架车辆的13号巴士服务半山居民，令等候13号巴士时间少于20分钟。
(由伍凯欣委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及许智峰议员和议)



(6票赞成：甘乃威议员，郑丽琼议员(授权甘乃威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叶锦龙委员，伍凯欣委员)

(12票反对：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卢懿杏议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弃权)

38. 主席请委员就修订动议三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修订动议三获得通过。

	修订动议三：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反对缩减13号巴士服务由5架车辆减为4架车辆，要求维持现有车辆服务，确保半山区居民仍有适度的巴士服务。
(由萧嘉怡议员提出，杨学明议员和议)



(15票赞成：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卢懿杏议员，梁景裕委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反对)

(0票弃权)

第四项动议
39. 主席请委员就再修订动议四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再修订动议四不获通过。

	再修订动议四：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要求城巴12号或新巴13号延伸巴士服务至信德中心或林士街巴士总站，令巴士扩阔覆盖上环范围，方便半山居民往返上环，并要求立即试车。
(由伍凯欣委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及许智峰议员和议)



(6票赞成：甘乃威议员，郑丽琼议员(授权甘乃威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叶锦龙委员，伍凯欣委员)

(12票反对：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卢懿杏议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弃权)

40. 主席请委员就修订动议四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修订动议四获得通过。

	修订动议四：
	强烈要求城巴12号或新巴13号巴士延伸服务至林士街巴士站，扩阔巴士线服务范围。
(由陈捷贵议员提出，萧嘉怡议员和议)



(14票赞成：陈财喜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卢懿杏议员，吴永恩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反对)

(1票弃权：梁景裕委员)

41.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6项：关注城巴机场快线A10事宜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19/2016号)
 (下午4时38分至4时45分)

42.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陈学锋议员赞赏于A10全线改以双层巴士行走的安排，他请运输署密切留意情况，在有需要时要加密班次。

(b) 陈捷贵议员询问，A10号线改以双层巴士行走后，会否延长行车时间。

(c) 杨开永议员赞赏巴士公司改以双层巴士行走A10号线，及网上抵站时间查询服务准确。他希望抵站时间查询可覆盖更多巴士路线。

(d) 梁景裕委员表示，单、双层巴士的行驶速度一样，在高速公路上最快只可行走每小时七十公里。他询问，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公共交通服务安排正进行咨询，当中提及机场巴士届时需多行走五分钟绕经口岸，但对于A10号线现时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车程再增加五分钟的安排他有保留。此外，他指出现时部分行走A10号线的巴士并非有较佳配置的机场巴士，他询问巴士公司有没有统计A10号线使用的车型，并请巴士公司尽量减少使用普通巴士的配置收取豪华路线巴士的车资。

(e) 叶锦龙委员指出，巴士公司用普通巴士的配置收取豪华路线巴士的车资对乘客并不公平。他询问巴士公司是否有相关数据统计A10号线使用的车型。

43.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中西区徐淑婷女士表示，是次A10号线全线改以双层巴士行走并不影响其车资、班次及营运时间。而有关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公共交通服务安排，她手上未有资料暂未能回复。

44. 新巴城巴公众事务经理李建乐先生表示，单、双层巴士的行驶速度一样。而实时抵站时间查询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于机场巴士(“A”)线提供服务，在城巴（专营权一）的新专营权于六月开始后，城巴会于未来两年将抵站时间查询扩展至城巴（专营权一）的巴士路线。据他了解，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公共交通服务安排正在进行咨询及收集意见。他指出，城巴现有六十多辆配置真皮座椅及行李架等设施的城巴机场快线巴士，但为配合机场博览馆的活动或遇上机场个别高峰期带来的额外人流，城巴便需动用其他普通巴士的资源行走机场路线应付。就是次A10全线改以双层巴士行走，巴士公司正等待署方审批，并会订购新的双层巴士替代现有的单层巴士，但新车辆将于今年底至明年初才投入服务，在新巴士投入服务前，巴士公司会调配设有行李架的双层巴士行走A10号线。

45.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8项：金钟道电车专线轨道绿化事宜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18/2016号)
(下午4时46分至5时03分)

46.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陈学锋议员指出，世界各地如日本和广州都有绿化的电车轨道，绿化电车轨道能有效改善路面温度、空气质素及景观等。他询问电车公司，除了经济效益，有否评估绿化电车轨道为社区带来的好处，有关计划对空气及环境的改善裨益会否超越工程开支。此外，他希望政府部门可为绿化电车轨道提供资助。

(b) 叶锦龙委员询问，除了在金钟道绿化电车专用轨道，电车公司会否考虑在接近民居的位置试行绿化。他指出，试行的成本较低，如市民感受到绿化带来的好处，亦会向政府施压。他建议电车公司在西营盘的电车轨道一并试行绿化轨道和新的路轨涂层消音技术。

(c) 叶永成议员对绿化电车专用轨道表示支持。

(d) 杨学明议员表示，金钟道电车专用轨道是最适合进行绿化的路段。此外，在石塘咀的电车总站附近曾进行间歇式洒水消音措施，此措施可为草地带来水源，相信也是试行绿化的合适地点。

(e) 杨开永议员表示，电车公司回复绿化计划需斥资八千至九千万港元，他思疑其他城市在进行类似绿化计划时是否亦需此庞大金额，他请电车公司参考其他国家电车轨道绿化的安排。

(f) 主席表示，在外国类似的绿化计划一般是由政府跟进，要电车公司斥资数千万进行绿化则较为困难。但他请电车公司先在一小段轨道试行绿化，如效果良好，议会便可向政府施压进行绿化。

47.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营运经理李明耀先生表示，电车公司曾于二零一二年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商讨在电车轨道进行绿化，当时估计需斥资八千至九千万港元。此外，公司亦曾计划在金钟道一段三十六米长的电车专用轨道试行，但后来估计成本较高，因此需搁置计划。在评估试行地点时，电车公司曾考虑金钟道以外的地点，但仍以金钟道最为合适。他重申，电车公司的资源有限，如此庞大的工程，必须得到政府长远的协助才能开展。

48.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级工程师伍英伟先生指出，土木工程拓展署曾于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与当年的电车公司讨论绿化电车轨道。在二零零九年新的电车公司接手后，土木工程拓展署于二零零九年九月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亦去信新的电车公司要求重新审视绿化的建议，但当时并没有收到电车公司的回复。而在二零零六年后，土木工程拓展署并没有再参与政府和电车公司之间绿化的讨论。至于政府资助方面，发展局绿化、园境及树木管理组已书面回复，私营企业及其相关工程，原则上须由该公司自行安排资金及实施，土木工程拓展署作为工务部门并没有其他补充。

49. 主席开放第二轮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主席询问电车公司，如不能试行三十六米的电车轨道，可否试行十五米的轨道。而财政方面，电车公司可否引入私人机构赞助。

(b) 叶锦龙委员询问，为何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二零零五年建议当年的电车公司绿化电车轨道，但现时电车公司自行研究后政府却不就绿化提供任何金钱资助，他询问政府由始至终是否只打算提出建议而不会提供资助。此外，他询问电车路轨的路权谁属，电车公司可否将路权退回政府再向政府租用，使政府承担在政府道路上的绿化。他亦赞同可考虑由私人机构赞助。

50. 伍英伟先生表示，二零零五年土木工程拓展署向电车公司提出绿化的建议，鼓励电车公司试行，与现时的立场一致。至于资助事宜，发展局已给予回复。

51. 运输署工程师/中西区1卢静怡女士回复，电车路的路面维修属香港电车有限公司负责，她没有其他补充。

52. 李明耀先生表示，引入赞助是新的概念，他将会带回电车公司商讨。而香港土地拥有权属于香港政府，电车公司在专营权内有路轨的使用权，但由于绿化涉及长远的保养开支，在进行绿化前，电车公司必须得到政府在道路绿化政策上的肯定，才能有进一步的进展。

53. 主席总结，他会以交运会名义去信发展局局长，请政府促成电车轨道绿化一事。他亦请电车公司同时考虑由私人赞助绿化的方案。他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9项：
要求减低电车路轨发出噪音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2/2016号) 
关注电车轨转弯/接驳位噪音事宜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2/2016号附件)
(下午5时04分至5时19分)
54.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甘乃威议员询问，电车公司何时才会完成研究。另外，电车公司指出新的技术可令工程时间缩短50%，人手可减省75%，这会否令新技术在财务上更可行。他指出，居民经常投诉电车在西港城摩利臣街一带转弯发出噪音，电车公司会否考虑在该处加设消音措施。

(b) 陈学锋议员指出，电车在坚尼地城由吉席街、爹核士街、卑路乍街、加多近街再转入吉席街，一共经过四个九十度急弯，每晚皆发出高噪音。他询问电车公司可否一并在坚尼地城试行新技术以减少噪音。

(c) 杨学明议员表示，电车在朝光街一段废弃路轨的接驳位经常有裂缝，导致噪音严重，滋扰居民。他不理解为何警方回复收到的投诉数字为零。他亦请电车公司在该处加设消音措施试行新技术。

(d) 卢懿杏议员同意杨学明议员的意见，她指出朝光街天兴大厦及伟景阁常有居民投诉电车噪音，她请电车公司跟进该处的问题。

(e) 叶锦龙委员指出，朝光街的紧急路轨日久失修，接驳位每年都需更换，因此他请电车公司在下次更换时在该处使用新技术。另外，他不理解为何政府资助巴士公司购买电动巴士，却没有资助电车公司使用新路轨技术。

(f) 陈捷贵议员表示，政府应考虑为电车公司就使用新的技术提供资助。

(g) 主席指出，石塘咀总站的噪音问题反映后，电车公司已增设洒水消音措施，但当水量不足时，噪音问题便会重现。他请电车公司重新检视现时洒水消音措施是否有效。此外，他建议电车公司在适当时间邀请交运会视察新的路轨涂层技术，并于其他位置应用新技术。

55.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营运经理李明耀先生的回应重点如下：

(a) 电车公司使用新的路轨涂层技术的投资成本将增加50%，因此如要大规模更换，公司需进一步研究短时间的财务负担安排。目前，新技术仍在测试中，电车公司仍需收集数据观察新技术的实际成效。

(b) 就西港城的电车噪音问题，由于电车公司早前只收到德辅道西及坚尼地城的投诉，因此电车公司需再就西港城的情况进行研究。

(c) 坚尼地城的洒水消音措施已实施一段时间，并且有一定成效，电车公司会再检视在不同月份的洒水量是否足够。

(d) 朝光街路轨的接驳位曾于二零一四年更换，电车公司会再次检视该段紧急路轨的状况。

(e) 虽然新技术仍在试验阶段，他会与公司商讨安排议员参观新的路轨涂层技术。

(f) 电车公司先在筲箕湾试行新的路轨涂层技术，这是由于筲箕湾没有洒水消音措施，电车公司亦会考虑在坚尼地城试行新技术。（会后更正：电车公司先在筲箕湾试行新的路轨涂层技术，这是由于筲箕湾的U型湾位半俓比较小及孤度大。电车公司亦会考虑在坚尼地城试行新技术。）

56.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10项：有关士美菲路／科士街行人过路处安全岛事宜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0/2016号)
(下午5时20分至5时31分)

57.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陈学锋议员表示，士美菲路／科士街行人过路处在港铁开通后每天都险象环生，他曾与运输署代表多次实地视察，但情况并没有改善，他希望警方可加强执法。他曾目睹有小巴于晚上在士美菲路下行时，于安全岛交通柱中间违法越线转入小巴站，他请运输署尽快改善该过路处的设计，并提供工程时间表。此外，他指出经常有行人贪方便使用坚尼地城港铁站C出口对出的小巴泊车位位置横过马路，但该处夜间非常漆黑，加上两边常有违例停泊的车辆，驾驶者未必能看到横过马路的市民，导致险象环生。他请运输署尽快在该处增加栏杆，阻止行人胡乱横过马路，并请警方进一步加强执法阻止车辆违泊。

(b) 杨开永议员表示，在港铁开通后该安全岛人流变得非常高。但过路处位于斜路上，对老人或使用轮椅的人士不便。他请署方研究安全岛位置是否合适及提出改善方案减少危险。此外，就运输署建议在嘉辉花园对出位置加设消防闸，由于现时观龙楼外已有消防闸，他询问会否重复，运输署会否与屋村协调，及新装置的消防闸由哪一方负责。

(c) 主席询问运输署会否研究协调过路处交通灯的时间。

58. 运输署工程师/中西区3梁卓琳女士回应，现场观察到有行人利用交通圆柱之间的空隙横过士美菲路以来往坚尼地城港铁站。为了行人安全，运输署已计划延长现时的中央分隔栏及加建栏杆以取代现时的交通圆柱。由于地型所限，而该过路处位置是最为方便市民，因此运输署暂未有研究搬迁安全岛。另外，由于观察到很多行人利用嘉辉花园附近对出的空隙横过士美菲路，运输署计划在该处设置紧急消防闸，并会与观龙楼管理一方协调在工程完成后会否拆除原有的消防闸。运输署已就建议正在咨询其他政府部门及公众的意见，并会于稍后补充工程的时间表。就协调过路处交通灯的时间，她会转交交通灯组的同事跟进。

59. 警务处西区交通队主管邝士阳先生回应，警方会透过教育、宣传和执法，提升驾驶者及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安全意识，令市民遵守交通规则。

60.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11项：强烈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区内酒店旅游巴违例停泊问题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1/2016号)
(下午5时32分至5时56分)

61.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叶锦龙委员指出，在水街、皇后大道西、东边街的酒店外旅游巴违例停泊情况严重，即使酒店内有屋宇署规定的停车位，但旅游巴并不会驶进酒店供乘客上落，酒店亦不会指示旅游巴进出。虽然屋宇署及运输署回复酒店的设计符合规格，却部门并没有执法及管理。他指出，西港岛线通车后区内酒店数目将会增加，如部门不加强执法，交通挤塞会日益严重。因此，他请警方加强执法，而其他相关部门亦应劝吁酒店经营者适当使用停车空间以改善情况。此外，他询问如酒店牌照由民政事务总署发出，可否在数次警告不果后，民政事务总署便不再发牌予有关酒店。

(b) 梁景裕委员表示，部门的书面回复空泛。除了文件所述的酒店，皇后大道西另一酒店外亦经常有旅游巴违例停泊，导致皇后大道西正街至东边街一带交通挤塞，他请警方加强执法。他指出，水街旅游巴违泊的情况对游客及行人皆构成危险，的士不时会在水街及德辅道西停车上落客，他询问警方是否有该处的交通意外数字。

(c) 杨学明议员表示，在华大盛品酒店外，旅游巴靠右停泊，在左边开门，乘客拿着行李在马路中央行走，这情况每天都发生。此外，东边街的华丽海景酒店、西边街的华丽都会酒店、上环宜必思酒店地下都有停车位，但部分酒店将停车位装饰成为酒店大堂一部分，亦有酒店摆放锥形路标禁止车辆驶进，令旅游巴只能在路边上落客，影响交通安全。他指出酒店将原有停车位的空间改变用途已属违法，但屋宇署及运输署竟回复不能执法，他认为是部门执法不力。他补充，上届区议会亦曾商讨有关问题，当时部门跟进后，东边街的酒店曾移走锥形路标让旅游巴驶进车辆转盘平台，但约两个月后便固态复萌。他询问警方可否补充该位置的检控数字，并询问如没有双黄线，警方可否提出检控。

(d) 李志恒议员指出，酒店地下的停车空间是车辆转盘平台，在设计时已预留供旅游巴进入上落客，然后转动转盘供车辆驶离酒店。但现时皇后大道西两间酒店都封闭转盘平台不予车辆使用。他曾与运输署代表到华丽海景酒店外视察，但运输署并没有任何跟进行动，他询问警方是否容许旅游巴在马路中心让游客上落。他指出这不单是运输署及警方管理交通的问题，亦是部门管理酒店的问题。此外，他询问是否可利用梅芳街供该酒店上落客使用。

(e) 陈学锋议员表示，在批核图则时，地区人士曾因交通问题反对兴建酒店，但发展商表示有设计车辆转盘平台解决上落客的问题。然而，酒店在实际运作上并没有使用车辆转盘平台，就此他认为屋宇署应有权执法，因酒店并没有利用停车空间进行停车的用途，他建议交运会去信屋宇署及发展局，表达对屋宇署既没有执法，又不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关注。此外，他询问警方为何容许旅游巴在马路中心上落客。

(f) 陈捷贵议员赞同其他议员指出的问题严重，他认为各政府部门互相推卸责任，没有正视问题。

(g) 叶永成议员要求警方加强执法，遇有上述情况即票控旅游巴司机，令司机与酒店商讨并解决问题。

62. 警务处西区交通队主管邝士阳先生回应，若旅游巴上落客则门的方向不能配合行人路上落客，该责任在旅游巴司机，因法例上司机必须提供安全的情况供其乘客上落，警方如遇到上述情况定必责无旁贷执法。警方会不定时巡逻，除特殊情况予以警告，前线执法人员会票控危险的上落客情况。此外，警方会透过宣传、教育和执法，提高驾驶人士及行人对道路安全的意识。但他补充，随着西区不断发展，上落货和上落客的需求增加，警方需平衡营商环境或持分者，在适当的情况供司机上落货或上落客。

63. 运输署工程师/中西区3梁卓琳女士表示，现时任何新申请兴建的酒店必须依照《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指引，在设计时提供上落客的设施。但由于运输署负责公共道路交通，因此没有权力管制酒店必须使用酒店内的内部运输设施。但运输署会因应道路的交通状况，在适当的情况采取相应的交通措施。

64. 主席同意去信发展局及屋宇署表示隐患仍然存在，希望部门正视，他亦请警方加强执法，及请运输署考虑增加管制措施，例如在水街增加双黄线。他同时请运输署去信酒店业界，提醒酒店管理人员正视问题。他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12项：关注德辅道西交通意外问题及要求部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车辆非法调头事宜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3/2016号)
(下午5时57分至6时23分)

65.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1. 卢懿杏议员表示，即使运输署已加设双白线，仍未能有效阻止车辆在德辅道西非法调头，她希望运输署可加装胶柱阻止车辆调头。此外，她指出在西区警署外经常有车辆非法左转，她建议署方在该处加设禁止左转的路牌。

1. 杨学明议员表示，他记忆所及，该处已有两次致命交通意外，他促请部门研究意外成因，并实施有效措施，避免再有意外伤亡。

1. 李志恒议员表示，交运会于二零一四年底就当时的致命意外讨论德辅道西非法调头的问题，议员曾提出众多建议，但运输署并没有实施有效的改善措施。他促请运输署认真考虑，例如在路中心加设围栏阻止调头，避免再有意外伤亡。另外，他同意卢懿杏议员指出德辅道西非法左转进入西边街的问题严重，在德辅道西行车灯号为绿灯时，西边街的行人过路灯亦是绿灯，如车辆非法左转便会危害行人安全。他询问运输署会否考虑将交通灯移前远离路口，或在地上划上「只准向前」的箭咀，以提醒驾驶人士。

1. 陈学锋议员指出，警方曾于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就德辅道西非法调头发出185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显示该处是非法调头黑点，他不理解为何部门视若无睹，不实施有效措施阻止非法调头，他认为从加了双白线后问题仍存在，可见双白线并不能解决问题，运输署应加设胶柱或栏杆阻止车辆非法调头，他请运输署交代加装胶柱的时间表。

1. 叶永成议员同意其他议员提出加装胶柱的建议以阻止车辆非法调头。

1. 主席同意其他议员提出加装胶柱的建议以阻止车辆非法调头，他请运输署尽快提交时间表及具体加装胶柱的位置。


66. 运输署工程师/中西区1卢静怡女士表示，运输署在二零一四年交运会讨论非法调头的问题后已在德辅道西的合适路段加设双白线，有关工程亦已完成。根据警方调查，二零一四年的意外成因是非法调头，但二零一六年一月的意外并非由非法调头所致。她指出，根据运输署的设计守则，加装胶柱只属临时措施，用以分隔狭窄路面的迎头车辆，并不会作为阻止车辆调头的长远措施。此外，如加装胶柱后，胶柱被撞歪，会对电车行驶构成危险。

67. 主席开放第二轮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1. 陈学锋议员强烈反对运输署以上述理由不加装胶柱，他指出人命可贵，运输署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车辆非法调头。他请交运会去信运输署署长表达诉求。

1. 杨学明议员询问，运输署是否只担心胶柱被撞歪，而不担心再有人命伤亡。此外，他指出朝光街该段的德辅道西曾加装胶柱，他不理解为何现时在威利麻街一带的德辅道西不能加装胶柱。

1. 李志恒议员指出，运输署应改变思维，不应只按既定本子办事，而漠视实际需要。他指出，加装胶柱的建议在第一次人命伤亡后已经提出及讨论。他询问运输署是否为了原则便可牺牲市民的生命安全。如加装胶柱不可行，运输署是否可摆放锥形路标或固定的栏杆，以阻止车辆非法调头。

1. 叶锦龙委员表示，除运输署有责任，警方亦应加强宣传，及不定时加强执法和巡逻，提高阻吓作用。

1. 萧震然委员询问，运输署加装胶柱的设计守则是否只是内部文件或惯例，如运输署考虑加装胶柱的因素并非必须条件，市民可向政府提出要求删除。他请运输署提交有关守则予委员会，委员会可在法律层面处理行政层面未能处理的事情。

1. 陈捷贵议员表示，如运输署认为加装胶柱并不可行，可提出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指出，部分驾驶者或会贪方便，亦有部分驾驶者可能不知道驶回头的方法，因此他请运输署加设道路标示指示驾驶者。

68. 卢静怡女士重申，二零一六年一月发生的交通意外并非由非法调头所致。在二零一四年的意外发生后，运输署亦有正视问题并加设双白线。她会再检视其他可改善问题的措施然后书面回复。

69. 主席总结，交运会于两年前已提议加装胶柱，运输署却未有施行，但非法调头的隐患至今仍未消除。既然其他地区亦有设置临时胶柱，胶柱被撞歪并不能成为推搪的理由。他表示，加装胶柱是是次交运会的共识，他将去信运输署署长表达委员强烈的诉求，请运输署认真考虑加装胶柱或提供其他改善措施。他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13项：关注中区塞车问题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4/2016号)
(下午6时24分至6时52分)

70. 主席表示，中环违例泊车及塞车情况严重，在增加罚款及实施电子道路收费计划前，仍需考虑其他方法解决中环的塞车问题，除了加强检控外，增加拖车或许是其中一个方法。他指出，现时一般需等候三十至四十五分钟拖车才驶至事发地点，他以星加玻为例，在繁忙地段会设置拖车随时候命，十五分钟内便可拖走车辆。他询问警方是否有中区的拖车数字。

71. 警务处中区交通队主管孙树贤先生回应，警方书面回复过去三年中区违例泊车的检控数字反映问题严重，警方会继续加强执法，阻吓违例泊车的情况，并会加强教育宣传。他指出，大部分违例停泊车辆的司机都在车辆中，而没有司机的违例泊车，警方一般会尽量联络司机尽快驶离车辆，但当构成严重挤塞时，警方会作出适当的行动包括拖车。警方在违例泊车的问题上责无旁贷，并会继续加强执法。他指出，警方并没有正式的中区拖车统计数字，文件书面回复中的数字是港岛总区合共的拖车数字。

72.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各委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叶锦龙委员询问，中区塞车问题由来已久，他询问警方会否对任何车辆包括政府车辆严厉执法。此外，他指出中区警区及西区警区交界的皇后大道中经常挤塞，但两个警区皆推卸责任不愿处理。他表示，除了实施电子道路收费，亦曾有建议将德辅道中划为行人专用区，并可借机重组分流中区主要道路，或有助解决中区塞车的问题。最后，增加泊车位亦有助解决中区塞车问题。

(b) 梁景裕委员指出，2015年警方在中区共发出4,305张告票，即平均每天只有十一张告票，他认为这数目太少。但他留意到近来警方有加强在中区执法，他询问是否因为电子道路收费计划咨询或其他特别行动，使警方加强执法。除了违泊，他询问警方会否就车辆在十字路口的黄格区内违例停车执法。他同时询问运输署，现时是否有为中环而设的交通控制中心掌握各道路的实时交通状况，如交通阻塞是由违例泊车所致，运输署便可即时通知警方执法。

(c) 陈捷贵议员表示，提出文件是希望政府就短、中及长期提供解决方法。他希望政府正视车位数目及泊车需要，提供在进入市区前供车辆停泊的地方，并要求从整体规划来解决问题。

(d) 陈浩濂议员指出，违例泊车是导致中环交通挤塞的主因。在平日办公时间，皇后大道中及遮打道等道路，三条行车线上有两条经常是被违例泊车占据，砵典乍街及雪厂街两条行车线上亦经常有一条是被违例泊车占据，违例泊车使中环的交通系统使用效率被降低至只有一半或以下。但据他所见，警方经常视而不见，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执法检控违泊的车辆，或只作口头警告，劝吁车辆驶离而没有票控。他认为这做法只会纵容司机，令他们感到违例停泊并不须承担任何后果，从而继续违例停泊。此外，如警方只作口头警告，司机在驶开车辆后会再次返回原来的位置，变相增加道路车辆的流量。他对警方未能有效执法表示失望。根据回复，2015年警方在中区主要道路上共发出4,305张告票，即平均每天只有十一张告票，他认为这数目荒谬，加上警方亦经常以酌情权为由不予以票控。然而中环是香港的核心地带，政府甚至要考虑投放过亿元进行电子道路收费，但警方却没有做好最基本的执法工作。他希望警方能在是次会议承诺加强执法，打击违例泊车。

(e) 陈学锋议员指出，如警方不严正执法，便不能解决中环违例泊车的问题。他指出戏院里外经常有双线泊车，他亦曾目睹有车辆在置地广场外违例停泊，违例停泊的司机甚至无视其他车辆响号，直至后来车辆的司机下车跟他理论才将车辆驶离，这正是因为警方没有执法所致。他询问警方为何不安排更多的警察或交通督导员解决中环的交通问题。

(f) 吴兆康议员表示，皇后大道中经常有大量车辆违例停泊，即使特首亦曾涉嫌在该处的禁区违例下车，他质疑警方是否有决心执法并解决问题。警方长年执法不彰，令现时在中环违例停泊成为很多司机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政府计划在中环推行电子道路收费却没有严厉执法，他对警方执法不力表示不满。

(g) 叶永成议员表示，车位不足是导致中环塞车的成因之一。他希望政府在长远发展中可考虑兴建地下停车场等措施以解决问题。

(h) 主席表示，文件的动议希望政府能提交整体解决中区塞车问题的方案，包括加强执法、增加停车位及增加拖车等。

73. 运输署工程师/中西区2吴铁浩先生回应，违例泊车的问题牵连甚广，不单是运输署需要处理，亦需在整体规划上作出配合。运输署现阶段未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会于会后补充资料。在违例泊车一事上，运输署与警方一直紧密合作，包括举行定期会议商讨交通黑点及违例泊车的问题。

74. 孙树贤先生回应，任何车辆即使是政府车辆违例停泊，警方都会执法。而就个别违例行为，包括在黄格区内违例停车、冲红灯、没有佩戴安全带等，警方不时都有相应的针对性执法行动。而交通督导员亦有被指派在中区的交通流量黑点执法。此外，文件回复的检控数字只是针对中环四个交通挤塞的路段，警方并未有统计整个中环违例泊车的检控数字，因此实际的检控数字应更大。他重申，警方致力执法使道路畅通，并不希望交通挤塞耽误任何市民的时间。在发出告票前，警方会先进行畅通道路，及视乎违泊车辆对后来车辆的影响而作出适当的行动。他指出，票控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根据执法指引，警方在发出告票后两小时才能对相同的车辆发出告票，司机在收到告票后便更安心继续违例停泊。当然，如警方认为违例停泊导致严重的交通挤塞，警方可进行拖车行动。

75. 陈浩濂议员对警方的回应表示失望。他指出，警方的回应等同会容忍违泊的行为而不予以票控，这只会纵容违泊的行为。警方必须改变态度，如警方不根治因司机违泊而不须承受后果的文化，中区塞车问题便不会得到改善。他希望警方高层能改变交通执法的策略和思维。

76. 主席请委员就下列动议作出表决。经投票后，下列动议获得通过。

	动议：
	本会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向本会提交整体解决中区塞车问题的方案，包括增加资源进行拖车行动。
(由陈财喜议员提出，陈学锋议员及陈捷贵议员和议)




(16票赞成：陈财喜议员，陈浩濂议员，叶永成议员，陈学锋议员，陈捷贵议员，李志恒议员，萧嘉怡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张国钧议员(授权陈学锋议员)，杨开永议员，杨学明议员，吴兆康议员，许智峰议员(授权吴兆康议员)，卢懿杏议员，梁景裕委员，叶锦龙委员，萧震然委员)

(0票反对)

(0票弃权)

77.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7项：关注重型车辆(建筑车辆及校巴)于波老道行驶引起之安全及交通问题(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17/2016号)
(下午6时53分至6时59分)

（秘书处补充：由于陈浩濂议员作为文件的唯一提交人在会议较早前并不在席上。在没有委员反对下，主席将议程第七项延后讨论。）

78. 主席开放文件讨论。陈浩濂议员表示，波老道路面狭窄多弯，建筑车辆及校巴行驶时容易产生危险。如有重型车辆没有依照许可证违规使用道路，他请部门必须执法及没收许可证。他指出，在波老道学校上学及放学时段交通繁忙，警方应派员指挥交通。该处交通意外次数频密，平均每月皆有车辆碰撞的意外，阻塞整条波老道，需逾一小时才能回复畅通，而波老道是该处唯一下山道路，如遇有紧急事故，救援车辆亦不能进出。因此，他请部门正视问题，并长远研究在波老道较窄的弯路作微型的扩阔，就算少至一尺至一尺半的额外阔度，亦有助于减少意外发生。

79. 警务处中区交通队主管孙树贤先生表示，中区交通组十分关注波老道的交通情况，并不时派员于上午七时及下午三时作定期巡查，遇有违例情况亦必定执法。区内的学校联络主任亦会与波老道的学校紧密联系，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上述挤塞的问题。

80. 运输署首席技术主任南区及山顶韦汉国先生表示，警方已清楚交代如何维持波老道的交通。他指出，除校巴以外，波老道现时禁止四吨或以上车辆进入，建筑车辆需申请许可证才可进入，以运输署就建筑车辆的申请有数目限制及时段限制，以减少车辆挤塞的情况。另外，运输署亦会不定期与校方、警方及校巴营办商沟通，安排校巴分段时间上落。他指出，年前曾与陈浩濂议员和路政署代表进行实地视察，当时已指出波老道的地理限制，扩阔路面空间并不可行如有需要，他可与议员再到现场视察及商讨。

81. 陈浩濂议员同意运输署限制进入波老道的建筑车辆的数目及时段，但他认为警方未能有效执法。他指出，现时每半小时都有两至三架建筑车辆进入波老道，一天合共数十架次的建筑车辆进出，他询问这些建筑车辆有否违反许可证的条款或并非持有许可证的车辆，此外，他留意到波老道路口有员工派证予司机，当车辆离开时便收回。他询问许可证是否可以转让予不同车辆使用，令数张许可证可提供予数十辆建筑车辆使用。另外，他请警方每天派员定时到波老道执法及指挥，以减轻交通混乱的情况。

82. 主席多谢嘉宾出席会议。



	第14项：书面问题 - 充份发挥西营盘地铁站C出口升降机的双门作用
(中西区交运会书面问题第2/2016号)
 (下午6时59分)

83. 主席表示，港铁公司已就是次会议的书面问题给予书面回复。请委员阅悉有关文件。



	第15项：续议事项查察表
        (中西区交运会文件第25/2016号)                        
(下午6时59分)

84. 　委员会备悉文件。



	第16项：其他事项
(下午6时59分)

85. 没有其他事项。



	第17项：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7时正)


	86. 主席宣布下次交通及运输委员会的会议日期为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政府文件截止日期为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委员文件截止日期为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87. 会议于下午7时正结束。


	会议纪录于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通过

	
	主席:陈财喜议员,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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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一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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